招标公告发布登记表

                                               公第         号

	招标备案编号
	

	建 设 单 位
	

	招标代理机构
	

	工 程 名 称
	

	招 标 类 别
	
	工程性质
	
	工程规模
	

	工 程 地 址
	

	投标人资质要求
	  资质等级   级以上（含   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是否资格预审
	是                 否

	报名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名截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 名 地 点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资格预审条件或报名要求
	

	备     注
	

	工程详细信息

	招标人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科

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1、 为了及时发布招标公告，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便捷、准确地获取招标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若干意见文件的通知》及《关于转发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将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招标公告栏目作为<中国建设报>发布招标公告电子版的通知的通知》，招标人在办理完招标备案后，即可送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登记，委托发布公开招标公告。

2、 委托发布公开招标公告的范围包括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也包括公路、铁路、水利、民航、邮电、电力等专业工程建设项目及专业分包、劳务分包项目。

3、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委托发布招标公告时需提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项目批准文件的复印件；项目招标备案审批手续等证明材料。 
4、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保证招标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5、 拟发布的招标公告文本应当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